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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钢集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集团党办„2020‟4号  

★                  
 

中共河钢集团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

向基层延伸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子分公司党委，各直属党总支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、省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国有企业党

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部署要求，结合集团党委“五个提升工程”

和党建“四个化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总体安排，现就进一步推动

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向基层延伸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现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“全覆盖” 

各单位要按照“应进必进”的原则，对本单位及所属独立法

人单位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情况再次进行“回头看”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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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完善并动态更新清单台账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尤其对新组

建和改革重组的国有独资、全资企业，以及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和

相对控股企业，要严格落实“四同步、四对接”要求，及时将党

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，确保集团所属独立法人单位党建工作

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工作“全覆盖”。 

二、认真落实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职责 

要切实落实党委前置程序要求，确保企业党委充分发挥把方

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作用。各子公司要制定并持续完善“三规则

一办法”及党委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，并督导本单位所属具有

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独立法人单位制定和完善议事决策制度

和清单，确保党委前置研究讨论程序落实到位。对于设置党支部

（党总支）的集团所属独立法人单位，具有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

全的，要积极探索党支部（党总支）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

究把关。 

三、健全完善党委与董事会、经理层的协调运转机制 

要明确党委前置把关的内容及侧重点，研究制定符合本单位

实际、切实可行的议事内容清单，对于党委前置研究事项，重点

突出“四个是否”，即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；是否契合党和

国家的战略部署和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；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

益、增强企业竞争实力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；是否维护社会

公共利益和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研究提出审议意见，提交董事

会决策。董事会审议决策突出“四个分析”，即分析决策事项与企

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、分析合法合规性、分析市场前景及盈亏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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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、分析各类风险。要准确把握企业党委和董事会的关系，既要

落实好党委前置程序要求，又要保证到位而不越位。认真落实党

委会、董事会、总经理议事决策程序，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实行主

持人末位表态，防止以党政联席会、总经理办公会代替党委会；

要加强党委与董事会的沟通协调，依法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行使决

策权；要落实经理层自主经营权，支持经理层行使业务执行最高

负责人的权利，厘清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权边界，形成董事会与

经理层相对独立、协调运转的运作机制。要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，

结合集团党建工作实地核查时指出的问题，健全和规范党委会、

董事会、总经理办公会会议记录、纪要等基础工作。 

四、进一步完善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

要进一步摸清底数，研究落实党委书记、董事长“一肩挑”

和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的有关要求。国有企业党委书记、董

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，党员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。对确因工作

需要由上级企业领导人员兼任董事长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由党

员总经理担任党委书记，也可单独配备。未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

事的独立法人单位，党委书记和执行董事一般由一人担任，党员

总经理担任党委副书记。不设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非独立法人企

业或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应结合实际，由上级党组织确定党委书记

和总经理是否由一人担任;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分设时，一般由党委

书记担任副总经理、党员总经理担任党委副书记。市场化选聘总

经理的，按照市场化选聘约定执行。要持续健全完善“双向进入、

交叉任职”的领导体制。董事长、总经理原则上分设。支持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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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、经理层，

推进企业党委专职副书记进入董事会且不分管经营管理工作。支

持董事会、经理层符合条件的党员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

织领导班子，推动部分董事会成员和 1一 2名经理层副职进入党

组织领导班子。 

五、进一步强化对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工作的督导和指导 

各子分公司党委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，加强对本单

位及所属企业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工作的推进力度。集团党委

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各子公司推进党的领

导融入公司治理向基层延伸工作的对口督导和指导，及时协调解

决有关问题，并根据各单位推进情况，适时开展督促检查，层层

传导压力，推动各项工作到边到底、落实落地。 

各子公司党委（党总支）要认真按照《以“五大提升工程”

为抓手开展党建“四个化”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和本通知要

求，对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整改，

自查整改报告（电子版）请于 6月底前报集团党委办公室。 

联系人:高春生  0311—66778623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河钢集团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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